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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县市农业农村局：

你们上报的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根据《云南省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已由州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州级审核，现将2022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方案批复给你们，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同意项目实施方案。同意芒市、瑞丽市、陇川县、盈江县、梁河县上报的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申报的项目实施内容和资金预算。
二、做好项目管理指导工作。项目建设内容批复后，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实施内容。要根据《云南省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约定有合同、服务有标准、过程有记录、人员有培训、质量有保证、项目有监管”的“六有”标准做好项目服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掌握项目工作进展情况，按时上报项目工作进度。

项目建设完成后，要组织相关职能站所，按照省验收办法，组织开展县级验收，认真核查服务环节、服务面积和服务质量。验收合格后，及时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项目资金，按环节兑付补助资金，项目资金补到农户的，要通过“一卡通”进行补助。对项目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做好整改。要按照省下达资金文件和绩效指标文件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认真执行项目进度季报制度，各县（市）于每季度末月15日前按时报送《2022年     县（市）第     季度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情况调度表》。于2022年11月15日前预报《2022年     县（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任务实施情况统计表》。要认真做好项目总结工作，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于2023年1月10日前向州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与农村合作经济科报送项目实施年度总结报告。
三、强化项目资金管理。要按照中央农业生产发展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防止财政补助资金“跑、冒、滴、漏”。脱贫项目县统筹整合农业生产托管项目资金，要严格按照中央、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最新要求执行，如有项目资金整合情况，要按规定及时将涉农资金整合情况报州农业农村局并报省备案。
四、加大项目培训宣传。要加大培训宣传，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专题培训，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网络等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推介活动，营造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好氛围，鼓励引导广大农民和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

五、做好项目平台建设工作。做好项目信息化管理和服务主体名录库建设工作。一是各项目县市要将实施区域、服务主体、服务面积、补助环节、补助金额等情况及时录入中国农服平台“项目管理”板块，加强信息化管理。二是要按照“应录尽录、尽快录入、动态更新”的原则，在中国农服平台“组织名录”板块建立完善服务主体名录库，做好服务主体的信息录入、资格审查、动态更新和维护管理等工作。
联系人及电话：杨娜   2107719

附件：各县市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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